中促会[2010]第001号
关于推荐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科技厅、委、局民营科技主管部门和民营科技促进会（协会、联合会）、各理事、理事单位：

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迎来了成立15周年。在今年召开的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将举行换届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为了抓紧做好筹备工作，保证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在2009年12月18日召开的理事扩大会议上，经与会代表审议，一致通过了《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换届选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将实施方案正式发给你们，请按照实施方案中的候选人推荐办法，及时开展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推荐工作。
二、请各推荐单位在3月5日之前，将《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表》，报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办公室。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换届选举筹备委员会将对被推荐人进行审议，并将审议通过的所有被推荐人的名单（含所在单位、职务）于3月15日之前通告各推荐单位。在各推荐单位无异议后，确定候选人名单，于3月底之前报科技部审核。待科技部审核同意后，正式提交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表决。

三、按照科技部的规定，候选人名单须在换届选举前三个月报科技部审核。为保证换届选举工作能在6月底或7月初按期进行。望各推荐单位能够按照上述时间要求，将推荐的候选人选及时报给我们。
四、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联系办法：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2143信箱 

邮    编：100045      传  真：(010)68598033
电    话：(010)68573743    68598255    68598048  
联 系 人：王励生  张若玫


网    站：www.china-mykjqy.com

电子邮箱:cansorg@sina.com
附件：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换届选举实施方案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

换届选举实施方案

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第四届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现将换届选举实施方案制定如下：

一、总则

1）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是在科技部和民政部领导下以及在国家有关部委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国家一级协会，是广大民营科技企业、民营科技园区、民营科技企业家和促进民营企业科技进步的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宣传工作者等有志者之家。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的主要职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积极发挥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促进广大民营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的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2）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换届选举方法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合科技部和民政部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章程。

3）换届选举应本着“公平、公正、透明”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差额选举”和“投票表决”的民主选举方式。

二、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办法

4）第四届理事会成员地方候选人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建设兵团民营科技促进会（协会、联合会）或科技厅、委、局民营科技主管部门协助推荐。科技部和中央、国家其它机构的候选人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牵头组织推荐。

5）被推荐的候选人应是指导、支持或主（分）管民营科技工作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民营科技企业家和科技人员。其中民营科技企业家的推荐比例应不少于推荐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 

6）在推荐候选人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被推荐的候选人，应具有政治素养高，思想作风正派，工作能力较强的品质，同时应具有热爱民营科技促进事业并乐于奉献的精神。

被推荐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应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并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70岁以上的同志不再推荐。

7）候选人推荐程序

由推荐单位在广泛征求意见，并征得被推荐人同意的基础上，填写《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候选人推荐表》。推荐单位认为，被推荐人中有适合进入常务理事会的人选，请在推荐表内《推荐单位意见》一栏里特别注明。推荐的候选人名单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科技厅、委、局审议后，报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办公室。

被推荐人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换届选举筹备委员会复核审议后，将所有被推荐人的名单（含所在单位、职务）通告各推荐单位复议。在各推荐单位无异议后，确定候选人名单，报科技部审核同意后，提交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表决。

三、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选举办法

8）第四届理事会的选举在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进行。
9）选举须严格按照科技部国科人字〔2004〕97号通知所规定的《科技部主管的社会团体领导人选举办法》进行。

10）选举理事会成员之前，由秘书长提名，代表们通过，确定计票人员和监票人。

11）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

12）选票统计后，由监票人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计票结果。

13）建议在2010年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员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会长，并确定法定代表人。 

四、其它事项 

14）在2010年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将候选人的名单和简历在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简报上登载，为选举做好准备。

15）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会长选举产生后，在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网站上公布。

附：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表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二○一○年一月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年 龄
	
	性 别
	
	职 务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E-mail
	

	本人简历

（另附页）


	

	主要事迹

（另附页）


	

	推荐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议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若推荐单位认为被推荐的候选人适合进入常务理事会，请在《推荐单位意见》一栏里特别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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